附件1

2016年第三批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

培训考核合格人员领证表

市州：          （盖章）  联系人：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

燃气经营企业岗位类别：□岗位1 □岗位2  □岗位3  □岗位4  □岗位5      

	序号
	公布序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
	工作单位
	岗位及工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

1、凡在本市州注册的企业所属人员均应填入本表；

2、本表须分岗位填报，即同一岗位人员填报在一起，同一岗位不同工种的应加以注明；

3、本表名单顺序应与厅公布文件（湘建城〔2017〕30号）中的名单顺序一致；

4、本表的第一列“序号”由市州根据人数编定，便于统计人数与证书数；第二列“公布序号”系指厅公布文件中该人员的原序号，便于核对。

